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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瑞丰银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15,074,44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15,074,44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8号）核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935,492股，并于

2021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1,358,419,427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1,509,354,91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1,044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合计915,074,442股，该部分

限售股将于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行于2023年5月10日实施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此次权益分派以1,509,354,9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红股3股， 共计派送红股452,806,476股， 分派后本行总股本为1,962,161,395股，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由

902,480,602股增加至1,173,224,783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除上述派送红股事项外，本行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本行股本数量发生变化

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本行总股本为1,962,161,395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71,793,63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的有关内容，发行前

本行相关股东作出了如下股份自愿锁定承诺：

（一）本行持股5%以上的股东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投资” ）承诺：

1、自本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天圣投资所持有的本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票，也不由本行回购天圣投资所持有的本行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2、锁定期满后，天圣投资在实施减持本行股份时，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本行，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本行进行公告，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实施减持。

3、减持计划

（1）减持数量：自瑞丰银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天圣投资计划减持瑞丰银行股份的比

例不超过30%，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二十四个月若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将在减持前予以公告。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但如果天圣投资预计

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本行股份总数1%的，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转让所持股份。

（3）减持价格：自瑞丰银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天圣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本行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

权、除息调整）；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

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4、天圣投资未履行上述承诺，天圣投资所减持本行股份所得收益归本行所有。

2023年9月26日，天圣投资与浙江柯桥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型升级公司”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向转型升级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全部瑞丰银行股份131,857,166股。相关事项已经过国资审批部门批准、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股东资格的审批、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2024年2月19日，本次转让

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转型升级公司已知悉并承继上述全部承诺

内容。

（二）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章伟东、俞俊海、马仕秀、凌渭土、沈祥星、张勤良、沈冬云、沈幼

生、王国良、俞广敏、严国利、秦晓君、宁怡然、郭利根分别承诺：

1、自本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其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本行的股权，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所持

有的本行的股权。 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15%；上述锁

定期界限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50%。

2、其持有本行股权在满足上市锁定期之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行股份。

3、其所持瑞丰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瑞丰银行已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自瑞

丰银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瑞丰银行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

将相应进行调整。

4、本行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其持有本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5、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如其减持行为未履行或违反上述承诺的，减持所得收入归

本行所有； 如其减持收入未上交本行， 则本行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及薪酬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本行所

有。

（三）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分别承诺：

1、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也不由瑞丰银

行回购本人所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 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

总数的15%；上述锁定期界限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50%。

2、本人持有瑞丰银行股份在满足上市锁定期之后，在与本人存在近亲属关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25%；上述人员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瑞丰银行股份。

3、本人所持瑞丰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瑞丰银行已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自

瑞丰银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瑞丰银行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

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4、瑞丰银行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瑞丰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5、本人不因与本人存在近亲属关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本

人减持行为未履行或违反上述承诺的，减持所得收入归瑞丰银行所有；如本人减持收入未上交瑞丰银行，则瑞丰银行有

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及薪酬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瑞丰银行所有。

（四）持股超过5万股的员工股东承诺

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股份转让锁定期不低于3年；股份转让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本行的股份

数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15%；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本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本行股份

总数的50%。

（五）合计持股达51%的股东承诺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合计持有本行55.40%以上股份的14名股东（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

司、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蓝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索密

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023年9月26日，绍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转型升级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向转型升级公司

转让其持有的全部瑞丰银行股份27,077,810股。相关事项已经过国资审批部门批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

局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股东资格的审批、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2024年2月19日，本次转让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转型升级公司已知悉并承继上述全部承诺内容。

2023年11月，浙江蓝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全部58,128,995股限售股被司法拍卖，其中10,000,000股由

境内非国有法人受让，48,128,995股由境内自然人受让。 上述限售股已于2023年12月完成过户登记。 上述受让人已知悉

并承继上述全部承诺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瑞丰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瑞丰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15,074,44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浙江柯桥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

司

158,934,976 8.10% 66,634,959 92,300,017

2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9,467,488 4.05% 79,467,488 0

3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9,467,488 4.05% 79,467,488 0

4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79,467,488 4.05% 79,467,488 0

5 浙江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79,467,488 4.05% 79,467,488 0

6 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司 79,467,488 4.05% 79,467,488 0

7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7,995,868 3.97% 77,995,868 0

8 浙江明牌卡利罗饰品有限公司 76,229,926 3.89% 76,229,926 0

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3,460,896 3.74% 73,460,896 0

10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55,921,566 2.85% 55,921,566 0

11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41,205,364 2.10% 41,205,364 0

12 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9,145,097 1.99% 39,145,097 0

13 绍兴柯桥金佰利纺织有限公司 10,000,000 0.51% 10,000,000 0

14 陶水强 10,000,000 0.51% 10,000,000 0

15 陆朝旺 10,000,000 0.51% 10,000,000 0

16 韩建伟 10,000,000 0.51% 10,000,000 0

17 李美玲 10,000,000 0.51% 10,000,000 0

18 陈焕鑫 8,128,995 0.42% 8,128,995 0

19

首发上市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660,983 0.29% 849,141 4,811,842

20

首发上市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本行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

5,023,894 0.26% 753,577 4,270,317

21

首发上市前持股超过5万股的员工股

东

182,748,625 9.31% 27,411,613 155,337,012

合计 1,171,793,630 59.72% 915,074,442 256,719,188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持股数量（股）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本次解禁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58,934,976 -66,634,959 92,300,017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71,296,157 -771,296,157 0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5、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41,562,497 -77,143,326 164,419,17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71,793,630 -915,074,442 256,719,188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790,367,765 915,074,442 1,705,442,20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90,367,765 915,074,442 1,705,442,207

股份总额 1,962,161,395 0 1,962,161,39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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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入股浙江苍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展的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22日，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投资入股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拍卖受让等方式，受让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南农商银行” ）的股

份总额不超过其股本总额的9.8%，最终认购事宜及认购数量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复为准。 具体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

相关事宜。详见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40）。

2023年12月14日，本行通过拍卖受让股份方式受让完成苍南农商银行部分法人股东所持股份4,972.6506万股（经苍

南农商银行2023年度权益分派送红股后，该部分股份增加至5,221.2831万股）,占苍南农商银行股本总额的5.0009%。 详

见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投资入股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

展的公告》（2023-060）。

近日，本行继续通过拍卖受让股份方式受让苍南农商银行部分法人股东所持股份2,693.2478万股,占苍南农商银行

股本总额的2.58%。 截至目前，上述投资事宜已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股份交割事宜已完成，本行现为持有苍南农

商银行7.58%股份的主要股东。

苍南农商银行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经营区域内形成了塑编、箱包等特色产业，拥有十余家专业批发市场，小微

信贷市场活跃。 苍南农商银行成立于2005年6月，目前注册资本9.94亿元（送股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尚未完成）。 截至

2023年末，该行并表资产总额629.79亿元，负债总额563.6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61.49亿元，存款余额454.51

亿元，贷款余额436.1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8%，拨备覆盖率为639.54%。 近年来，该行经营情况总体较好，盈利水平较为

稳定。

本行将通过投资入股，持续与苍南农商银行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实现资源共享，全力支

持区域经济发展，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行将继续推进投资入股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7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一审判决公司向李伟等63名投资者赔偿损失2737517.11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2142.48元。准许投资者

丁杰撤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鉴于案件尚未结案，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

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23） 粤03民初5915� 号，（2024） 粤03民初89-110、130、134、138-141、143-153、164、186、198-201、203-205、

1704、1705、1707-1714、2975号】、《民事裁定书》【（2024）粤03民初1706号】等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显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李伟等63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做出一审判决、准许投资者

丁杰撤诉。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2024年4月19日、2024年5月21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2024-026、2024-050）。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

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支付赔偿款（公司向李伟等63名投

资者赔偿损失2737517.11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2142.48元）；

（二）被告袁明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份案件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 被告欧阳建国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案件所负债务的5%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四）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由各原告和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按比例负担。 原告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原告提出申请，本院依法予以退回。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鉴于案件尚未结案， 公司暂无法判断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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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部分议案暨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24年6月21日下午15:00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68)。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星先生、 赵立淳女士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炜先生出

具的《情况报告》，王星先生和赵立淳女士退出公司董事候选人，王炜先生退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完整性与合规性,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取消将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两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他审议议案保持

不变。

除上述取消部分议案外,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

变，现将取消部分议案后的股东大会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决议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1日下午15: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

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

月21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8日

7.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

东。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2人

1.01 选举林晓梅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02 选举吴祥坤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特别说明：

1.议案1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本次应选股东代表监事2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

3.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6月5日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登记方式、登记时间、登记地点以及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1）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须于2024年6月20日9:00一17:00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

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

间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

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

电 话：18028758205、18025499135

邮 编：518104

联 系 人：谢志胜

邮 箱：xiezhisheng@coship.com

3.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等。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52；投票简称：同洲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

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零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采用等额选举，如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位置填上选举票数,委托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

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 注

选举票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2人

1.01 选举林晓梅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02 选举吴祥坤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7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4日以电子邮

件、短信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6月1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

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取消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取消部分议案暨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4-03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其他

参会人员。 所有参会人员确认已经充分了解并知悉会议审议事项和内容，无任何异议。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6月17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联通大厦A2001会议室以现场、视

频结合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董事13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陈忠岳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陈忠岳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

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发展战略委员会：陈忠岳先生（主任委员）、简勤先生、王俊治先生、王军辉先生、唐国良先生、卢山

先生、沈抖先生、李津先生、童国华先生、吴杰庄先生；

提名委员会：陈忠岳先生（主任委员）、王俊治先生、王军辉先生、童国华先生、顾佳丹先生、姜鑫先

生、耿汝光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顾佳丹先生（主任委员）、卢山先生、李津先生、吴杰庄先生、姜鑫先生、耿汝光

先生；

审计委员会：姜鑫先生（主任委员）、王军辉先生、唐国良先生、童国华先生、顾佳丹先生、吴杰庄先

生、耿汝光先生。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的议案》，会议同意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续聘简勤先

生担任公司总裁，唐永博先生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玉焯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曹兴信先生担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续聘财务负责人相关事项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的公告》。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骨干云池建设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AIDC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4-03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陈忠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

chinaunicom-a.com)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陈忠岳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董事长简历

陈忠岳先生，大学本科，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 曾担任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

国电信公众客户事业部总经理，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本公司总

裁。 目前还担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忠岳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

从业经验，自2023年1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050� � �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4-03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的议案》，同意续聘公司经理层成员，包括：聘简勤先生担任

公司总裁，唐永博先生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玉焯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曹兴信先生担任公司高

级副总裁。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

chinaunicom-a.com)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公司经理层成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经理层成员简历

（一）简勤先生

简勤先生，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曾担任江西移动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四川移动党

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广东移动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简先生目前担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党组副书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裁，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及总裁。 简勤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自2024年4月起担任本公

司总裁，自2024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二）唐永博先生

唐永博先生，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唐先生曾任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G网经营部、个人

客户部、销售部总经理，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党

委书记，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市场部总经理。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唐先生目前还担任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副总裁。唐永博先生具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唐先生自2021年

12月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三）李玉焯女士

李玉焯女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李女士曾任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中

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部

部长、董事会秘书，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 李女士目前还担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财务官。 李玉焯女士具有丰富的财务投资及资本运作工作经验。 李女士

自2022年2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四）曹兴信先生

曹兴信先生，研究生，文学硕士，中共党员。 曾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四局副局长，公务员管理办公室

巡视员、副主任，公务员三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正局级）。 目前

还担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总法律顾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曹兴信先生具有

丰富的管理经验，自2023年3月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2023年7月起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

证券代码：688553� � � � � �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4-056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披露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

价格计算错误，现作如下更正：

更正前：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21,460,

122×0.21300� /423,600,000≈0.21992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0.21992元/股。

更正后：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21,460,

122×0.21300� /423,600,000≈0.21192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0.21192元/股。

除以上更正的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附件。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附件：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更正后）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现金红利0.2130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1 2024/6/24 2024/6/2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7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

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以2023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13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423,60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139,878股，本次实际参与

分红的股份总数为421,460,12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89,771,005.99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总数为2,139,878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后，实际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421,460,122股，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如下:

鉴于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21,460,122×

0.21300� /423,600,000≈0.21192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0.2119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1 2024/6/24 2024/6/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丁兆、黄乾益、王晓鹏、内江衡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30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30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

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917元。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1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

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1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

理。

（5）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3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32-8808000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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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5月21日，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对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

（草案）》披露前6个月内（自2023年11月22日至2024年5月21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

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取得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自查期间，公司前三大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伟华电子

有限公司（通过其QFII账户）存在增持公司股票行为，前述三大股东的增持行为是基于实施前期已披露

的增持股票计划公告， 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

行的操作，并按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增持公司股票时，其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在自查期间，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在买卖股票时不是公司董监高，其在自查期

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属于个人投资行为，在其

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

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主体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备

案管理制度》及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

本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

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信息泄露

的情形。

经核查， 公司不存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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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西路5号 公司研发办公大楼二楼222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5,843,6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8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生益科技” ）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事长陈仁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董事刘立斌、谢景云、刘莉、庄鼎鼎，独立董事蒋基路、赵彤、景乃

权、杜家驹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唐嘉盛通过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曾红慧、总工程师曾耀德、总会计师林道焕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211,626 99.0091 13,632,073 0.9909 0 0

2、议案名称：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273,951 99.0863 12,569,748 0.9137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273,951 99.0863 12,569,748 0.9137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

152,122,644 91.7757 13,632,073 8.2243 0 0

2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153,184,969 92.4166 12,569,748 7.5834 0 0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度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153,184,969 92.4166 12,569,748 7.583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全部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由生益科技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票的超过三分之二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思明、谢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